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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先生：

《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》《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》《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》《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》

2004年4月16日的來函收悉。本人就政府當局的回應提出的意
見，以及對條例草案提出的進一步意見載列如下，供閣下考慮：

有關提供資料的要求 (條例草案第 10、 51及 52條 )

(a) 倘若政府的用意是，指定系統的系統營運者或交收機構不能基於

資料受保密權 (例如法律專業保密權及免使自己入罪的特權 )涵蓋
的理由，拒絕提供資料；請當局考慮是否有需要在條例草案內清

楚訂明此用意。正如閣下所知，條例草案第 34(4)條訂有一項明確
條文，使普通法下有關免使自己入罪的特權不適用。條例草案第

10、 51及 52條應否亦作出相同規定？

(b) 雖然沒有遵從根據條例草案第 10及 51條作出的提供資料的要求，
是條例草案下的罪行，但條例草案卻沒有就不遵從根據第 52條作
出的提供資料的要求訂明類似制裁。就不遵從第 52(4)條而言，條
例草案訂明何種制裁 (如有的話 )？

條例草案第 34(2)條

除了條例草案第 34(1)(c)條外，條例草案第 34(2)條訂明的不作披露的特
權，是否亦應適用於條例草案第 34(1)(e)及 (f)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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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“藉憲報公告 ”的提述

條例草案第 56條訂明，行政長官可藉憲報公告修訂附表 1或 2。由於在
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後，附表 1及 2便會成為該條例的一部分，修訂
該兩個附表的任何公告將具立法效力，因而亦是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
1章 )所界定的附屬法例。因此，香港法例第 1章第 34條適用於此等公告。

中文本

本人就條例草案中文本提出的意見，已在隨附的條例草案複本上標

明，供閣下考慮。

謹請閣下盡快以中英文賜覆。

助理法律顧問

(馮秀娟小姐 )

副本致：法律顧問

律政司 (經辦人：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顏博志先生及
高級政府律師吳華姿女士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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